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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 2023年 4月 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三）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表决；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五）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浩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在公司年度股

东大会上应当向股东大会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公司监事会各位监事认真总结

2022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编制了《2022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内容：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2年 1月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

—业务办理》附件《第六号 定期报告》《第七号营业收入扣除指南》等证监会、



交易所关于年报的规定，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下达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公司全体监事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审核并发表以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2 年度的经营

财务状况；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4、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议案内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

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公司对 2022年 12 月 31日（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了自我评价，并出具了《2022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编制的《2022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公司全体监事认为：《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

评价是客观、真实、完整的，内控规范体系在公司各单位、各业务层面、各领域

得到了很好地执行，对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

信息真实完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内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内容：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

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91,304,545.28 元，其中，母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净利润 221,209,203.16 元。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母

公司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22,120,920.3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86,105,646.39 元，减去母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已分配利润 50,113,649.14 元，母

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735,080,280.09 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公司制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 2022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

本 783,025,760 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7,405,901.60 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于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从公司发展实际出发，符合公司经营情况、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重视，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

于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议案内容：为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对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

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存在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公允地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不会对公司治理及依法合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七）《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议案内容：2022 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号），根据解释第 16号的相关要求，公

司决定“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

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全票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4月 24日 


